
突泉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突泉县污水处理中心定期
成本监审结论信息的公示

根据《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第8号令）、《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目录》（2022版）的通知（内发改价审字[2022]140号）、《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实施细则》的通知（内发改价审字[2022]141号）、《内蒙古自治区城镇污水处理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的通知（内发改价审字[2023]398号）、《突泉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开展污水处理价格成本监审的通知》(突发改价审通字[2025]3号)等有关规定，突泉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突泉县污水处理中心提供的2022年-2024年污水处理成本资料进行了定期成本监审，现予公开。
1、 监审项目基本情况：
突泉县污水处理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152224MB1F93062R,注册资本金799万元，主要业务范围包括：搞好污水处理监管，减少环境污染，协助机关对污水处理运营单位安全运行提供基数服务、污水排污许可证发放、指导维护城区排水监测、排污泵站设施监控与管理、污水排放量监测、水质水量污泥化验及统计、核算、上报以及污水处理收费。
突泉县突泉镇污水处理工程与2009年6月开展前期工作，工程的实施将经处理达到GB18918-2002《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中的一级B标准；于2018年5月-2019年10月，启动突泉县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可日处理污水1.2万吨，出水水质达到GB19819-2002《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中的一级A标准。目前污水处理中心在县政府及县财政的大力支持下稳步运营。
突泉县污水处理中心财务核算一般采用收付实现制进行核算，单位在2021年12月10日变更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单位日常经费全部由财政进行拨付及监管。
二、成本审核的主要内容
污水处理生产成本、污泥处理处置成本、期间费用、税金。 
三、监审项目主要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二）、《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国家发展改革委第7号令）；
（三）、《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第8号令）；
（四）、《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第45号）；
（五）、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贯彻落实《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的通知（内发改价审字〔2022〕998号）
（六）、《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目录（2022版）》（内发改价审字〔2022〕140号）；
（七）、《兴安盟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督促开展定期成本监审》的通知（兴发改价成字〔2022〕234号）；
（八）、《企业会计准则》（财政部令第33号）、《企业会计制度》（财会﹝2000﹞25号）(《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和相关行业财务会计制度；
（九）、其他相关文件及规定（国家或自治区制定的行业成本监审办法）；
（十）、被监审单位提供的相关基础资料；
（十一）、突泉县污水处理中心2022-2024年的财务审计报告。
四、监审项目成本核定结果:
	序号
	项  目
	_2022年
	_2023年
	_2024_年
	核定数

	
	
	上报数
	核定数
	上报数
	核定数
	上报数
	核定数
	

	
	年度销售数量
（万立方米）
	382.62
	382.62
	408.89
	408.89
	421.2
	421.2
	404.24

	一
	制造成本（元）
	8305714.97
	
	8610824.93
	
	11993286.60
	
	3769023.04

	二
	期间费用（元）
	338136.24
	14136.24
	340789.92
	16789.92
	340789.92
	16789.92
	15905.36

	三
	总成本（元）
	8643851.21
	
	8951614.85
	
	12334076.52
	
	3784928.4

	
	单位成本
（元/立方米）
	2.26
	
	2.19
	
	2.93
	
	0.93


备注：制造成本中包含职工工资、职工福利费、社会保险费、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住房公积金。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城镇污水处理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第十四条 职工人数原则上按照监审期间最后一年实际在岗职工人数核定；职工工资原则上按照监审期间最后一年在岗职工实际平均水平据实核定；职工福利费、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社会保险费（包含补充医疗和补充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审核计算基数原则上按监审期间最后一年实缴基数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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